附件1
福州市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经办机构备案申请表

编号：〔20   〕（银\担\险）   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 
	机构名称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通信地址及邮编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经办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备案理由
	
备案机构（盖章）    

	具备条件
	1. □银行：
持有有效的《金融许可证》；
承诺按照监管要求提供工资保证金业务服务；
信用等级良好、服务水平优良。
2. □担保公司：
依法设立并取得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颁发的《融资担保业务经
营许可证》；
[bookmark: _GoBack]实缴货币资本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（含）；
经营范围内具备开立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保函业务；
与商业银行签订融资担保授信协议，可以在福建省内开展相
关业务；
如属于分支机构的，应取得总公司相关业务授权；
承诺按照监管要求提供工资保证金业务服务；
同一家担保公司仅限对接一次(担保公司含与银行合作)。
信用等级良好、服务水平优良。
3. □保险公司：
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可以从事保证保险业务,工资保证金保
证保险条款经过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或备案；
如属于分支机构的，应取得总公司相关业务授权；
承诺按照监管要求提供工资保证金业务服务；
信用等级良好、服务水平优良。

	人社部门备案
审核意见
	
初审人：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
复核人：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月  日


注：本表一式两份，前五行的栏目由申请备案机构填写，后两行由人社部门填写。
